
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ZIBOSHI　　　RENMIN　　　ZHENGFU　　　GONGBAO

　市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第 １０ 号 　 (总号 １４５)　

目　　录

　市政府文件

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纳税５００强企业名单的通知 (１)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节能奖获奖单位和节能成果的通报 (１１)

　市政府办公厅文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１４)

关于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的意见 (２４)

关于印发«淄博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通知 (３１)

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的意见 (３８)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４０)

关于调整２０１４年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名单的通知 (４３)

—１—



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淄政字〔２０１４〕４３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纳税５００强

企业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２０１３年,全市广大企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进一步强化发展实干和以项目建设为纲的工

作导向,攻坚克难,积极有为,依法纳税,认真履

行社会职责,为全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 经市委、市政府研究,现将２０１３年度全

市缴纳地方税收５００强企业名单予以公布.

希望纳税５００强企业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多做贡献.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企业要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市场

活力,科学谋划、凝神聚力,全力促进转调创新,

做好“加减乘”三篇文章,积极培育财源,努力开

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为加快把我市建成更高水

平、更高质量的全面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附件: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缴纳地方税收５００

强企业名单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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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缴纳地方税收５００强企业名单

　排名　　　　　　　　　　　企业名称

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

２　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齐

鲁石化分公司

３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山东东岳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５　山东淄博烟草有限公司

６　山东黄金地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分

公司

７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　山东中润集团淄博置业有限公司

９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山东临淄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　山东金诚重油化工有限公司

１３　淄博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　山东齐旺达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１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

１６　华润置地(淄博)有限公司

１７　山东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齐悦分

公司

１８　华能淄博白杨河发电有限公司

１９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淄博天煜置业有限公司

２１　菏泽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临淄分公司

２２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２３　山东东岳化工有限公司

２４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　桓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２６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　山东鸿嘉置业有限公司

２８　佶缔纳士机械有限公司

２９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淄博供电公司

３０　山东建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　山东金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　淄博东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３　淄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３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

支行

３５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农村信用合作社

联合社

３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３７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３８　山东铝业公司

３９　胜利油田桓台金家石油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

４０　华能辛店发电有限公司

４１　淄博盛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２　山东天源热电有限公司

４３　淄博中轩生化有限公司

４４　山东东岳联邦置业有限公司

４５　淄博市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６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４７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　淄博世源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　淄博市临淄宏达矿业有限公司

５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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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行

５１　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胜利油田高青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　盛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５４　淄博民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５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中心支公司

５６　淄博张钢制铁铸管有限公司

５７　太平洋保险在线服务科技有限公司

５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

支行

５９　山东华夏神舟新材料有限公司

６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淄博市分

公司

６１　淄博诺奥化工有限公司

６２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分行

６４　淄博华川置业有限公司

６５　山东黄河建工有限公司

６６　淄博金鼎立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７　淄博春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６８　高青城建综合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　山东齐鲁石化工程有限公司

７０　淄博市博山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７１　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

７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县支行

７３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催化剂齐

鲁分公司

７４　山东金城建工有限公司

７５　高青鲁明石油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７６　淄博圣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７７　山东海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７８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辛店电厂

７９　淄博居之源置业有限公司

８０　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１　山东周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８２　山东创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３　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　淄博齐华置业有限公司

８５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支行

８６　淄博德龙置业有限公司

８７　山东万鑫建设有限公司

８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８９　淄博鲁中水泥有限公司

９０　淄博西召民盛置业有限公司

９１　淄博沃尔德置业有限公司分公司

９２　中房集团淄博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张店分公司

９３　淄博华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４　山东淄建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　山东德泰堂置业有限公司

９６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

分公司高青

９７　中房集团淄博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沂源开发分公司

９８　山东三维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　鲁丰织染有限公司

１００　山东东华水泥有限公司

１０１　山东高青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　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　淄博集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４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国际业务部

１０５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

支行

１０６　淄博欧木特种纸业有限公司

１０７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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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淄博市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９　山东北金集团有限公司

１１０　山东蓝帆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１　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２　淄博金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高青分

公司

１１３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４　淄博颐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１５　山东世纪金源置业有限公司

１１６　淄博冠华置业有限公司

１１７　沂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１１８　淄博绿博燃气有限公司

１１９　淄博美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０　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２１　山东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２　山东齐鲁石化建设有限公司

１２３　山东大德华瑞置业有限公司

１２４　淄博加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

１２５　淄博崇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２６　山东欣欣园置业有限公司

１２７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

司腈纶厂

１２８　淄博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９　山东蓝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３０　淄博世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临淄分

公司

１３１　山东齐鲁盛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２　山东日升燃料有限公司

１３３　淄博金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１３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１３６　山东方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３７　淄博沃尔德置业有限公司

１３８　山东唐骏欧铃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１３９　淄川区宝山水泥厂

１４０　山东博汇浆业有限公司

１４１　淄博银亿置业有限公司

１４２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４３　山东汇美置业有限公司

１４４　淄博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１４５　淄博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１４６　淄博沃尔德置业有限公司张店分公司

１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１４８　中国石化化工销售有限公司齐鲁经营部

１４９　山东山铝水泥有限公司

１５０　山东华科置业有限公司

１５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西城

支行

１５２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１５３　山东沃源新型面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４　山东瑞丰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５　淄博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６　淄博天府置业有限公司新村西路分公司

１５７　山东开泰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８　淄博中海海颐置业有限公司

１５９　山东公路重交沥青有限公司

１６０　山东安沃达置业有限公司

１６１　淄博旭硝子刚玉材料有限公司

１６２　淄博高新正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６３　淄博鑫胜热电有限公司

１６４　淄博中大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高

青项目部

１６５　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

１６６　淄博力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７　国网山东桓台县供电公司

１６８　沂源金杉置业有限公司

１６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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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　莱芜钢铁集团鲁南矿业有限公司

１７１　山东赫达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鲁石化

支行

１７３　淄博金晟云龙置业有限公司

１７４　山东依厂物流有限公司

１７５　淄博鲁群纺织有限公司

１７６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淄支行

１７７　中石化第十建设有限公司

１７８　淄博市临淄金龙铁矿

１７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１８０　淄博宏达热电有限公司

１８１　淄博贝瑞建设有限公司

１８２　山东圣世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３　淄博圣海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４　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５　国网山东沂源县供电公司

１８６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

支公司

１８７　淄博东易置业有限公司

１８８　山东方大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９　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０　淄博齐翔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１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区支行

１９２　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１９３　淄博驰程运输有限公司

１９４　山东格赛博玻纤科技有限公司

１９５　山东宏程建设有限公司

１９６　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９７　淄博正承置业有限公司临淄项目部

１９８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１９９　山东朱台建工有限公司

２００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行

２０１　山东世纪天鸿书业有限公司

２０２　淄博张钢钢铁有限公司

２０３　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２０４　淄博市临淄区石化燃料有限公司

２０５　沂源源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６　山东富通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７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中心支公司

２０８　山东博润工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９　山东耐火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０　淄博世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１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淄博

石油分公司

２１２　山东新城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３　淄博远景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４　淄博市临淄华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５　淄博昂展地产有限公司

２１６　淄博金梁城建开发有限公司

２１７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桓台支行

２１８　山东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周村分

公司

２１９　高青县建筑安装总公司

２２０　山东金城医药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１　山东齐鲁科力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２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

支行

２２３　山东凯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２２４　中房集团淄博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博山分公司

２２５　淄博市临淄康德利置业有限公司

２２６　淄博鲁中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７　山东方正建工有限公司

２２８　淄博市傅山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９　山东高阳建设有限公司

２３０　淄博双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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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淄博桓荣置业有限公司

２３２　中房集团淄博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张店分公司

２３３　山东三金玻璃机械有限公司

２３４　国井酒业有限公司

２３５　淄博齐鲁比欧西气体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６　山东德誉隆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３７　齐鲁伊士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２３８　淄博海益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２３９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

２４０　淄博大华纸业有限公司

２４１　山东国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２４２　山东舜天矿业有限公司

２４３　淄博庄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４４　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５　淄博市临淄区齐城房地产综合开发公司

２４６　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４７　山东裕华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８　淄博康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４９　山东大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５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２５１　淄博汇银纺织有限公司

２５２　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２５３　淄博安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张店分

公司

２５４　淄博冠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５　山东东岳有机硅材料有限公司

２５６　淄博市广播电视总台

２５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临淄

分公司

２５８　桓台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２５９　山东建华鑫国管桩有限公司

２６０　山东淄博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１　淄博圣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柳泉路

分公司

２６２　淄博光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３　淄博高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６４　淄博正华助剂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５　淄博柴油机总公司

２６６　山东联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７　山东博汇集团有限公司

２６８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淄博中心支公司

２６９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２７０　淄博顺达矿业有限公司

２７１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店支行

２７２　山东鲁王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３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支行

２７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２７５　淄博大泰置业有限公司

２７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

支行

２７７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淄博市分行

２７８　山东公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９　淄博双凤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２８０　山东齐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１　山东大新化工有限公司

２８２　山东齐鲁华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８３　淄博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２８４　淄博张店汇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２８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淄川

分公司

２８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２８７　淄博鲁华同方化工有限公司

２８８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市高新区支公司

２８９　淄博瑞安输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２９０　山东省水环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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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１　淄博太极工业搪瓷有限公司

２９２　山东耐材集团鲁耐窑业有限公司

２９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张店支行

２９４　山东起凤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５　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２９６　淄博泰坤置业有限公司

２９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２９８　淄博宏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９９　淄博水环真空泵厂有限公司

３００　山东齐鲁增塑剂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１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３０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

支行

３０３　淄博市王庄煤矿

３０４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青团支行

３０５　淄博齐新置业有限公司

３０６　西门子(山东)开关插座有限公司

３０７　山东坤升控股有限公司

３０８　淄博傅山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０９　淄博开涞置业有限公司

３１０　淄博宝恩家私有限公司

３１１　淄博冠宏化工有限公司

３１２　淄博腾辉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３１３　淄博弘扬威德福油田设备有限公司

３１４　山东京润房地产综合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３１５　淄博火炬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６　山东青苑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７　山东省保时通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

３１８　淄博包钢灵芝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９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张店支公司

３２０　淄博奥林匹克花园置业有限公司

３２１　淄博华鸿物流有限公司

３２２　临清市鑫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沂源

分公司

３２３　国网山东高青县供电公司

３２４　山东中外运弘志物流有限公司

３２５　胜利油田鲁胜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桓台分公司

３２６　淄博中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７　山东特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８　山东金晶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３２９　山东煜东置业有限公司

３３０　山东英科环保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１　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３３３　山东齐泰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

支行

３３５　淄博华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３６　胜利油田孚瑞特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淄博热采装备

分公司

３３７　淄博淄川永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８　山东鲁山置业有限公司

３３９　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中心

支公司

３４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３４１　山东八三炭素厂

３４２　山东东岳氟硅材料有限公司

３４３　淄博新塑化工有限公司

３４４　山东金城柯瑞化学有限公司

３４５　山东省生建重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６　淄博鸿泰置业有限公司张店分公司

３４７　淄博齐茂催化剂有限公司

３４８　沂源县鲁村煤矿有限公司

３４９　中材金晶玻纤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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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　淄博诚意燃气有限公司

３５１　桓台县富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５２　淄博汇展置业有限公司

３５３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城区支公司

３５４　淄博信誉楼百货有限公司

３５５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分行

３５６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７　淄博马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３５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青支行

３５９　山东齐林电力设备有限公司

３６０　淄博金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３６１　淄博长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３６２　山东新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６３　山东雷帕得弹簧有限公司

３６４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支行

３６５　沂源县源泰实业有限公司

３６６　邯邢矿业淄博高阳有限公司

３６７　山东通乾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３６８　淄博华平运输有限公司

３６９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临淄支行

３７０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有限公司

３７１　山东金虹钛白化工有限公司

３７２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中心支公司

３７３　淄博淄矿煤炭运销有限公司

３７４　山东鲁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５　山东东大一诺威聚氨酯有限公司

３７６　山东省淄博蠕墨铸铁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７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市临淄支公司

３７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

支行

３７９　山东绿茵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８０　山东齐赛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１　山东齐鲁物流有限公司

３８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青支行

３８３　荏原博泵泵业有限公司

３８４　山东海湾大型设备吊装有限公司

３８５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桓台

分公司

３８６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

３８７　山东泰宝防伪技术产品有限公司

３８８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周村

分公司

３８９　淄博大源城建开发有限公司领秀城分

公司

３９０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青县支行

３９１　山东天晟煤矿装备有限公司

３９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县支行

３９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

３９４　淄博瑞泰置业有限公司

３９５　山东博泰建工有限公司

３９６　淄博绿川燃气有限公司

３９７　山东金城荣基地产有限公司

３９８　山东众和热电有限公司

３９９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青支行

４０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淄

博销售分公司

４０１　山东侨牌集团有限公司

４０２　淄博灵芝化工有限公司

４０３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淄博市高青支

公司

４０４　淄博洁林塑料制管有限公司

４０５　淄博煜鑫置业有限公司

４０６　淄博远达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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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　山东铝业工程有限公司

４０８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９　山东金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４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周村

支行

４１１　淄博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２　山东富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１３　高青双杰电力实业有限公司

４１４　山东兆物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４１５　山东前昊炭素有限公司

４１６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

支行

４１７　沂源县房屋建设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４１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４１９　中国农业银行淄博体育场支行

４２０　淄博元亨利贞建设有限公司

４２１　淄博大润发商业有限公司

４２２　山东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４２３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分公司

４２４　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淄川购物

广场

４２５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博山支行

４２６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周村

支行

４２７　山东海旺达现代物流有限公司

４２８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

４２９　桓台县恒兴运输服务有限公司

４３０　淄博西召民盛置业有限公司阳光丽城

项目分公司

４３１　山东桓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４３２　山东宏马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４３３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淄博

分公司营销中心

４３４　山东鲁中晨报置业有限公司

４３５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川支行

４３６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４３７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博山支公司

４３８　淄博联技化工有限公司

４３９　淄博亨泰日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４０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周村支行

４４１　淄博博山友通交运有限公司

４４２　中材淄博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４４３　山东得益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４４４　山东隆盛钢铁有限公司

４４５　山东奥德隆集团有限公司

４４６　山东金洋药业有限公司

４４７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高新

支行

４４８　山东淄博永华陶瓷有限公司

４４９　淄博天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０　淄博矿业集团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４５１　淄博市兴鲁化工有限公司

４５２　淄博鲁川气体有限公司

４５３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淄博市临

淄区分公司

４５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桓台支行

４５５　淄博蓝海国际大饭店有限公司

４５６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沂源

分公司

４５７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４５８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公司

４５９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４６０　淄博永驰运输有限公司

４６１　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９—



４６２　淄博春申陶瓷科技城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３　山东华银特种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４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心路支行

４６５　山东滨岭矿业有限公司

４６６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沂源支行

４６７　山东天泰建工有限公司

４６８　淄博银座商城有限责任公司周村购物

广场

４６９　山东万乔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０　淄博鲁华泓锦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１　山东淄博山川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４７２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博山

分公司

４７３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淄川支行

４７４　利群集团淄博购物广场有限公司

４７５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淄博市淄

川区分公司

４７６　山东海源达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７　山东美力置业有限公司周村分公司

４７８　淄博金马化工厂

４７９　山东鲁昊置业有限公司

４８０　淄博圣博置业有限公司

４８１　山东博丰利众化工有限公司

４８２　山东华洲建设有限公司

４８３　山东淄博新航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４　淄博福禄新型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４８５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中心支公司

４８６　山东天鹤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４８７　山东华瑞道路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４８８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市开发区支公司

４８９　高青虹桥热电有限公司

４９０　淄博鲁润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１　淄博博山恒泰怡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４９２　山东明嘉勘察测绘有限公司

４９３　淄博鲁华泓锦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晖

分公司

４９４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山支行

４９５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城区支行

４９６　淄博新博陶瓷有限公司

４９７　淄博雷法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４９８　淄博嘉居祥置业有限公司

４９９　山东齐鲁石化齐泰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５００　淄博中农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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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淄政字〔２０１４〕４５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节能奖获奖单位

和节能成果的通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２０１３年,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企业深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执行国家、省、市决策

部署,坚持把节能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强化

措施,狠抓落实,全市超额完成了年度节能目标

任务,涌现出了一批节能先进单位和优秀成果.

为表彰先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深入推动

“十二五”节能工作,确保完成节能目标,根据«淄

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淄博市“十二五”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

办字〔２０１３〕７０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淄博市节能降耗奖励办法的通知»(淄政

办发〔２００７〕３１号)精神,市政府决定,授予鲁泰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４个企业“２０１３年度淄博

市节能突出贡献企业”称号,每个企业奖励３０万

元;授予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基

于开关磁阻系统的节能数控螺旋压力机技术等

５项成果“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节能重大成果”称号,

每个成果奖励３０万元;授予淄博热力有限公司

等２８个企业“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节能先进企业”

称号;授予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温气

体净化用高性能陶瓷纤维复合膜材料等１６项成

果“２０１３年度淄博市节能优秀成果”称号.

希望获奖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

大成绩.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企业要认真学习先

进典型,紧紧围绕中央、省和市委、市政府一系列

节能减排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措施,开拓创新,

扎实工作,确保实现节能目标任务,为推动全市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２０１３年度节能奖获奖单位和节能成果

淄博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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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３年度节能奖获奖单位和节能成果

　　一、淄博市节能突出贡献企业(４个)

１．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２．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３．华电淄博热电有限公司

４．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二、淄博市节能重大成果(５项)

１．基于开关磁阻系统的节能数控螺旋压力

机技术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

有限公司

２．陶瓷干法制粉工艺及其装备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义科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３．煤气发生炉酚水高温处理装置

成果申报单位:淄博义丰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４．环保型集成式电池内化成技术

成果申报单位:淄博鑫旭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５．石灰回转窑节能内衬技术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鲁铭高温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三、淄博市节能先进企业(２８个)

１．淄博热力有限公司

２．山东金岭铁矿

３．淄博市节能投资有限公司

４．山东山铝水泥有限公司

５．淄博山水水泥有限公司

６．淄博狮王陶瓷有限公司

７．山东统一陶瓷科技有限公司

８．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

９．山东宏达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１０．山东万乔集团

１１．山东宏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山东八三炭素厂

１３．山东华安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４．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山东蓝帆化工有限公司

１６．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１７．山东贵和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８．山东汇丰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张店钢铁总厂

２０．高青虹桥热电有限公司

２１．山东丽村热电有限公司

２２．山东扳倒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３．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２４．山东鲁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山东沃源新型面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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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山东蓝星东大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山东金城柯瑞化学有限公司

四、淄博市节能优秀成果(１６项)

１．高温气体净化用高性能陶瓷纤维复合膜

材料

成果申报单位:中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硬质聚氨酯高效防火保温复合板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３．一种双介质循环冷暖加湿空调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一村空调有限公司

４．节能环保型非晶合金油浸式变压器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上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５．抗生素中间体技术改造项目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鑫泉医药有限公司

６．代克双能源舒适空调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创尔沃热泵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７．糖酵母液高效浓缩新工艺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富欣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８．高效双盘磨浆机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晨钟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９．石油钻机网电控制系统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思达电气有限公司

１０．HPT８０－９６０型液力回收透平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长志泵业有限公司

１１．氧化锌废水治理、综合利用２０万吨/年

硫酸单元低温热回收项目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兴亚新材料有限公司

１２．加热炉余热回收利用及电机变频器节电

成果申报单位:淄博鑫泰石化有限公司

１３．矿山综合节能技术改造项目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金岭铁矿

１４．高品质少片板簧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雷帕得汽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５．硬泡聚氨酯复合板及其外墙保温系统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沂蒙博科新型建材

有限公司

１６．３５t/h余热锅炉尾部烟道加装复合相变

换热器余热回收项目

成果申报单位:山东金顺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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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淄政办发〔２０１４〕２９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效果,及时回应社

会关切,切实提升政府公信力,根据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实施

方案的通知»(鲁政办发〔２０１４〕８号)和«关于印

发当前全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鲁

政办发〔２０１４〕２２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现就

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平台建设

(一)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以主动做好

重要政策法规解读、妥善回应公众质疑、及时澄

清不实传言、权威发布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为重

点,切实加强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建立重要信

息和热点问题定期有序发布机制,使政府信息发

布成为制度性安排.

市政府办公厅和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要围绕

市政府常务会议、近期经济社会发展运行情况、

市政府重点工作、重要政策、公众关注的热点问

题,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原则上每季度至少召

开１次新闻发布会.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关

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职能部门(名单

见附件１)主要负责同志原则上每年应至少出席

１次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

市政府部门应建立健全例行新闻发布制度,

利用新闻发布会、组织媒体采访、答记者问、网络

问政等多种形式发布信息,原则上每年对外公布

１次履行职责情况.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关

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职能部门要增

加发布频次,原则上每季度至少召开１次新闻发

布会,可根据需要随时按发布程序召开专题新闻

发布会. 市政府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须报经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审批.

各区县政府要建立依托新闻发布平台发布

重要信息的制度,并指导本级政府部门加强新闻

发布工作.

(二)充分发挥政府网站在信息公开中的主

渠道作用.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加强政府网站建

设和管理工作,通过更加符合传播规律的信息传

播方式,将政府网站打造成为主动、及时、全面、

准确发布政府信息的主渠道.

强化政府网站信息公开功能. 根据职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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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重点及时梳理信息公开目录,相应调整网站

栏目和专题,将政府信息通过文字、图表、音频、

视频等多种形式予以发布;当前要突出满足重点

领域、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的需要. 各部门

各单位形成的应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要按法定

时限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发

布. 加强直播类栏目建设,尽快实现政府重大活

动和新闻发布会等内容在线直播.

拓展政府网站互动功能. 通过政府信箱、网

上咨询建议和投诉举报、网上调查等渠道主动接

受公众建议和情况反映,对涉及政务活动的重要

舆情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及时通过政府网

站发布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

以及处理结果. 作出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

决策之前,要通过政府网站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和

建议. 加强政府网站在线访谈工作,区县和政府

部门负责同志要通过政府网站开展网络问政,解

读政策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完善政府网站服务功能. 及时调整和更新

网上服务事项,提高一站式服务水平,方便公众

及时获得在线服务. 各级行政服务中心要加大

网上办理比重,提供网上办理、状态查询、结果反

馈、在线咨询等服务. 加强政府网站数据库建

设,整合交通、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信息资源

以及投资、生产、消费等经济领域的数据,逐步建

立政府数据资源开放机制,满足公众需要.

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新形势,加快手机版和

无障碍版政府网站建设步伐,最大限度满足广大

公众随时随地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的需要.

(三)积极建设基于新媒体的政府信息发布

和互动交流新渠道.积极利用政务微博、微信等

新媒体及时发布权威政府信息,并及时便捷地与

公众进行互动交流.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要加强

对各级各部门政务微博、微信的审核登记,创新

管理理念,完善管理办法,规范信息发布程序及

公众提问处理答复程序,不断提升通过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了解民情、服务民生、疏导民意、汇集

民智的能力和水平.

(四)加强政务热线电话的建设和管理.加

强对政务热线电话工作的指导管理,加快构建快

捷高效的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平台. 市政府办公

厅要加强对１２３４５市长专线呼叫系统的建设和

管理,形成联动体系,完善办理机制,强化责任落

实,加强督办考核,提高运行质量. 各区县、各部

门要整合相关资源,规范服务流程,确保认真倾

听公众诉求,及时回馈询问,切实维护公众权益.

二、健全工作机制

(五)完善政府信息主动发布机制.各信息

公开主体单位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

的要求,厘清信息主动公开范围,及时更新信息

公开目录,并在信息形成或变更后２０个工作日

内主动、全面、准确地予以发布,特别要及时发布

政府重要会议、重要活动、重要决策部署,经济运

行和社会发展重要动态,敏感及较大级别以上突

发事件和应对处置情况,以增进公众对政府工作

的了解和理解. 要按照“谁发布谁审查、谁审查

谁负责”的原则,规范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发布的

流程和制度. 在起草政策文件、会议纪要和其他

政府信息,筹办重要活动和会议时,要拟定相关

信息的公开属性,力争做到业务工作与信息发布

同步进行. 对拟发布的政府信息,要做好保密审

查,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与相关行政机关沟

通确认,确保发布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 统筹运

用新闻发言人、政府网站、政务微博微信等渠道

发布信息,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新闻网站、

商业网站等媒体的作用,扩大政府信息的受众

面,增强影响力.

(六)完善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进一步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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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包括网上申请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

规范办理流程,确保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 信

息公开主体单位要加强与法制、保密、信访等相

关部门、单位的沟通协调和会商研判,依法解决

申请公开中遇到的问题. 土地、规划、建设、环保

等与民生密切相关、受理量较大的部门,要配强

工作力量,提高信息公开的质量和时效.

(七)建立健全公文解读和政策咨询机制.

重要政策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涉

及公众、企业利益和专业性较强的公文须配发解

读. 各主办单位要针对核心内容,以问答等形式

形成文字解读,确保解读通俗易懂、清晰明确.

政府网站要增设公文解读、网上咨询、咨询电话

等栏目,以供公众查阅和咨询. 各级各部门要结

合实际组建政策解读专家队伍,提高政策解读的

针对性、权威性和时效性.

(八)建立健全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舆情

收集和回应工作,按照属地和部门职责划分,实

行分级联动.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要进一

步加大网络舆情监测力度,定期发送监测报告,

及时转请相关区县和部门关注、回应和处置,重

要舆情要及时上报. 各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部

门、各有关单位要建立健全网上舆情监测、收集、

研判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

网上舆情,及时捕捉网上舆论中的疑虑、误解及

歪曲和谣言,加强分析研判,通过网上发布消息、

组织专家解读、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

等形式快速回应,及时解疑释惑,澄清事实. 尽

快建立舆情研判标准和快速有效的舆情分类分

级回应机制. 回应公众关切要实事求是、客观公

正,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避免空话套话和搪

塞推诿. 市政府办公厅要与市新闻宣传主管部

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积极配合,协助市

政府领导及时了解分管领域的重要舆情.

(九)建立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市政府办公

厅牵头建立重要信息发布会商制度,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牵头建立重大政务舆情会商制度,各区县

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加强与市政

府办公厅、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以及有关部门的沟

通联系,妥善制定重要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和传播

方案,实现政府信息发布和舆情处置联动,共同

做好政府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

(十)建立政府信息管理机制.各区县政府

和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密法»等有关规定准确界定主动公开信息、不予

公开信息和依申请公开信息范围,逐条确定信息

公开属性,建立相应政府信息数据库,实现对政

府信息的有效管理.

三、完善保障措施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要积极指导、协调、监督、推进各级、各

部门、各有关单位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新闻

宣传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新闻发布工作的指导,做

好选题确定和媒体组织等工作;互联网信息内容

主管部门要牵头做好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电子

政务部门要配合做好技术服务、网站建设等具体

工作.

各区县政府和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要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力度,主要负责人要亲自

过问,分管负责人直接负责,逐级明确责任,确保

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加强工作机构建设,已

经设置专门机构的,要加强力量配置,把专业水

平高、责任心强的人员配置到关键岗位;尚未设

置专门机构的,要明确专人负责,确保在应对突

发事件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时不失声、不缺位,有

条件的应尽快成立专门机构,保障必要的工作经

费. 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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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管理人员参加重

要会议、掌握相关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十二)加强业务培训.各级、各部门、各有

关单位要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经常组织开展面

向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人、政府网

站工作人员、政务热线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

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不断提高相关人员的政策

把握能力、舆情研判能力、解疑释惑能力和回应

引导能力. 从２０１４年起,力争用２年左右时间

对所有相关人员轮训一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行政学院要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列为公

务员培训内容,进一步加大培训力度,增强培训

效果.

(十三)加强督查考核.市政府办公厅、市经

济和信息化委、市政府新闻办公室要加强对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新闻发布工作以及政府网站、政

务热线、政府信箱、政务微博微信等平台建设管

理工作的督导,完善相关措施和管理办法,切实

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平台建设、机制建设

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引入公众参与评价机制,加强工作

考核,加大问责力度,定期通报情况,不断把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推向深入.

四、认真做好重点领域和当前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

着力做好国务院确定的９个重点领域的信

息公开工作. 一是推进行政审批信息公开. 重

点加强行政审批项目调整信息公开,推进审批过

程和结果公开,做好行政许可办理情况的信息公

开. 二是推进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三公”

经费预决算公开. 市直各部门、单位要在已公开

２０１４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预算的基础上,

于１０月底前公开２０１３年部门决算和“三公”经

费决算. 在今年５０％区县试点基础上,２０１５年

所有区县全部公开政府预决算、部门预决算和

“三公”经费预决算. 三是推进保障性住房信息

公开. 重点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分配和退

出信息. 四是推进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 重

点推进食品药品安全热点问题、重点整治工作、

执法检查等信息公开. 五是推进环境保护信息

公开. 重点推进空气质量、水质环境、建设项目

环评等信息公开. 六是推进安全生产信息公开.

重点推进较大事故调查报告和调查处理信息的

公开. 七是推进价格和收费信息公开. 重点推

进涉及教育、交通运输、农民负担、医疗、房地产

市场、旅游市场等价格和收费监管信息的公开.

八是推进征地拆迁信息公开. 重点推行征地信

息查询制度,推进房屋征收决定、征收调查结果、

初步评估结果、补偿情况等信息的公开. 九是推

进以教育为重点的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

做好当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请各区县、市

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根据当前政府信息公开

重点工作安排表(见附件２)确定的任务,抓紧制

定各自工作方案,进一步分解细化任务、规范程

序标准,确保按时完成. 工作方案、工作实效分

别于８月３１日前、１０月３１日前报市政府办公

厅. 公共企事业单位参照本通知做好各自信息

公开工作.

附件:１．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

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职能部门名单

２．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表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３日

—７１—



附件１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关系密切

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的职能部门名单

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局、市国土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局、市水利与渔业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卫生计生委、市环保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市规划局、市安监局、市城管执

法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物价局、市房管局、市公用事业局、市地税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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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２

当
前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重
点

工
作

安
排

表

类
　

别
工

作
任

务
工

作
要

求
完

成
时

限
责

任
单

位

一
、 加

强
主

动
公

开
工

作
, 全

面
贯

彻
落

实
« 条

例
»

清
理

公
开

« 条
例

»
实

施
前

形
成

的
政

府
信

息 　
政

府
信

息
解

读

社
会

关
切

事
项

回
应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平
台

建
设

在
去

年
完

成
２０

０６
年

至
２０

０８
年

４
月

底
前

形
成

的
政

府
信

息
清

理
公

开
工

作
基

础
上

, 继
续

以
仍

然
有

效
的

规
范

性
文

件
为

重
点

, 全
面

完
成

２０
０５

年
前

形
成

的
、 尚

未
移

交
档

案
管

理
部

门
的

政
府

信
息

清
理

公
开

工
作

.
２０

１４
年

１２
月

底

组
建

政
策

解
读

专
家

队
伍

, 建
立

专
家

解
读

机
制

并
报

市
政

府
办

公
厅

备
案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重
要

政
策

法
规

和
政

府
规

范
性

文
件

以
及

涉
及

公
众

、 企
业

利
益

和
专

业
性

较

强
的

公
文

须
配

发
解

读
, 并

及
时

在
政

府
网

站
公

开
.

实
时

在
政

府
网

站
增

设
公

文
解

读
、 网

上
咨

询
、 咨

询
电

话
等

栏
目

, 以
供

公
众

查
阅

和
咨

询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建
立

政
务

舆
情

收
集

、 研
判

、 处
置

和
回

应
机

制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密
切

关
注

重
要

政
务

舆
情

, 及
时

捕
捉

外
界

对
政

府
工

作
的

疑
虑

、 误
解

, 甚
至

谣
言

, 加
强

分
析

研
判

, 及
时

回
应

.
实

时

完
善

新
闻

发
言

人
制

度
; 积

极
开

通
政

务
微

博
、 微

信
等

信
息

公
开

平
台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调
整

优
化

政
府

网
站

栏
目

, 全
面

、 准
确

公
开

政
府

信
息

.
实

时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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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推

进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信

息
公

开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前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在
作

出
« 淄

博
市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程
序

规
定

» 中
确

定
的

关
系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 社
会

涉
及

面
广

, 与
公

民
、 法

人
和

其
他

组
织

利
益

密
切

相
关

的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决

定
前

, 应
当

就
重

大
行

政
决

策
方

案
的

内
容

、 出
台

背
景

、 拟
解

决
的

问
题

等
向

社
会

公
开

征
求

意
见

.

实
时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三
、 推

进
行

政
权

力
运

行
信

息
公

开

行
政

审
批

信
息

公
开

行
政

处
罚

信
息

公
开

建
立

健
全

行
政

审
批

目
录

管
理

制
度

, 编
制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目
录

, 公
开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清
单

.

对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目

录
实

行
动

态
管

理
, 及

时
调

整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清

单
, 公

开
行

政
审

批
事

项
名

称
、 设

定
依

据
、 审

批
对

象
、 审

批
时

限
、 收

费
情

况
等

.

继
续

推
进

行
政

审
批

办
理

信
息

公
开

, 公
开

权
力

运
行

流
程

图
, 公

开
审

批
事

项
办

理
依

据
、 条

件
、 数

量
、 程

序
、 期

限
以

及
申

请
时

需
要

提
交

的
全

部
材

料

目
录

.
对

适
用

一
般

程
序

查
办

的
行

政
案

件
应

主
动

公
开

案
件

的
名

称
、 被

处
罚

者
姓

名
或

名
称

, 以
及

主
要

违
法

事
实

和
处

罚
种

类
、 依

据
、 结

果
等

; 重
点

公
开

制

售
假

冒
伪

劣
商

品
和

侵
犯

知
识

产
权

行
政

处
罚

案
件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实
时

实
时

市
编

办
会

同

市
法

制
办

牵

头
,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落

实 具
有

行
政

处
罚

权
的

行
政

机
关

四
、 推

进
财

政
资

金
信

息
公

开

预
算

和
决

算
公

开

政
府

预
算

决
算

要
逐

步
细

化
公

开
到

支
出

功
能

分
类

的
项

级
科

目
; 部

门
预

算

决
算

要
细

化
公

开
到

支
出

功
能

分
类

的
项

级
科

目
, 逐

步
公

开
到

基
本

支
出

和

项
目

支
出

.

“ 三
公

” 经
费

公
开

“ 三
公

” 经
费

决
算

要
细

化
说

明
因

公
出

国
( 境

) 团
组

数
及

人
数

, 公
务

用
车

购

置
数

及
保

有
量

, 国
内

公
务

接
待

的
有

关
情

况
, 以

及
“ 三

公
” 经

费
增

减
变

化

原
因

等
信

息
.

财
政

预
算

执
行

和
其

他
财

政
收

支
审

计
信

息
公

开

发
布

审
计

结
果

公
告

和
审

计
整

改
情

况
公

告
.

２０
１４

年
１０

月
底

市
财

政
局

牵
头

,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落

实
市

财
政

局
确

定
的

试
点

区
县

负
责

本
地

区
的

落
实

工
作

及
时

市
审

计
局

牵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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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加

强
公

共
资

源
配

置
信

息
公

开

征
地

信
息

公
开

矿
业

权
出

让
信

息
公

开 国
有

建
设

用
地

使
用

权
信

息
公

开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权
流

转
信

息
公

开

国
有

土
地

上
房

屋
征

收
与

补
偿

信
息

公
开

保
障

性
住

房
信

息
公

开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信
息

公
开

政
府

采
购

信
息

公
开

完
善

征
地

信
息

查
询

制
度

, 公
开

征
地

批
复

、 范
围

、 补
偿

、 安
置

等
相

关
信

息
.

健
全

矿
业

权
信

息
公

开
机

制
, 对

矿
业

权
招

标
、 拍

卖
、 挂

牌
出

让
结

果
进

行
公

开
.

公
开

供
应

计
划

、 出
让

公
告

、 成
交

信
息

和
供

应
结

果
.

重
点

公
开

服
务

平
台

、 政
策

导
向

、 工
作

程
序

等
信

息
, 促

进
流

转
交

易
的

公
开

化
、 市

场
化

和
有

序
化

.

在
征

收
范

围
内

公
开

房
屋

征
收

决
定

、 补
偿

奖
励

政
策

和
标

准
, 向

被
征

收
人

公
开

征
收

房
屋

调
查

结
果

、 初
步

评
估

结
果

、 补
偿

情
况

.

全
面

公
开

城
镇

保
障

性
安

居
工

程
建

设
项

目
信

息
、 保

障
性

住
房

分
配

和
退

出

信
息

, 公
开

公
租

房
配

租
政

策
及

实
施

等
情

况
.

公
开

项
目

审
批

、 核
准

、 监
管

、 招
标

、 投
标

等
信

息
.

公
开

政
府

采
购

法
律

、 法
规

、 规
章

和
其

他
规

范
性

文
件

; 政
府

采
购

招
标

业
务

代
理

机
构

名
录

; 集
中

采
购

目
录

、 政
府

采
购

限
额

标
准

、 公
开

招
标

限
额

标

准
; 代

理
机

构
的

考
核

结
果

及
代

理
机

构
、 供

应
商

不
良

行
为

记
录

名
单

.

公
开

政
府

采
购

项
目

预
算

、 采
购

过
程

、 采
购

结
果

, 细
化

公
开

中
标

成
交

结

果
.

实
时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牵

头

实
时

市
农

业
局

牵

头

实
时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
市

房
管

局
牵

头

实
时

市
发

展
改

革

委
、
市

住
房

城
乡

建
设

局

牵
头

实
时

市
财

政
局

牵

头

实
时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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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加

强
公

共
服

务
信

息
公

开

高
校

招
生

信
息

和
财

务
信

息
公

开

重
点

做
好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政
策

及
有

关
考

生
信

息
公

开
; 全

面
公

开
高

校
预

算

决
算

信
息

.
及

时

市
高

教
办

牵

头
、
市

属
高

校
落

实

中
学

招
生

信
息

公
开

重
点

做
好

特
殊

类
型

招
生

政
策

及
有

关
考

生
信

息
公

开
.

及
时

市
教

育
局

牵

头

科
技

管
理

和
项

目
经

费
信

息
公

开

建
立

健
全

科
研

项
目

和
资

金
管

理
信

息
公

开
制

度
; 科

技
计

划
、 科

技
专

项
等

项
目

立
项

、 验
收

、 资
金

安
排

信
息

均
予

以
公

开
.

实
时

市
科

技
局

牵

头

医
疗

卫
生

领
域

信
息

公
开

公
开

医
疗

卫
生

领
域

信
息

, 重
点

做
好

医
疗

服
务

收
费

信
息

公
开

.
实

时
市

卫
生

计
生

委
牵

头

就
业

信
息

公
开

公
开

促
进

就
业

方
面

的
规

划
、 政

策
、 措

施
和

实
施

情
况

, 以
及

就
业

创
业

优
惠

政
策

实
施

范
围

, 各
项

补
贴

申
领

条
件

、 申
领

程
序

、 管
理

和
审

批
信

息
等

, 做
好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
人

员
招

录
信

息
和

人
力

资
源

市
场

供
求

信
息

、 分
析

信
息

发
布

工
作

.

实
时

市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局

牵
头

社
会

保
障

信
息

公
开

公
开

社
会

保
障

领
域

信
息

, 重
点

推
进

包
括

低
保

标
准

、 申
请

审
批

程
序

、 资
金

使
用

等
的

城
乡

低
保

信
息

公
开

.
实

时

市
人

力
资

源
社

会
保

障
局

、
市

民
政

局
牵

头

七
、 推

动
公

共
监

管
信

息
公

开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推
进

空
气

和
水

环
境

信
息

公
开

, 实
时

发
布

我
市

国
、 省

控
监

测
点

监
测

数
据

和
空

气
质

量
指

数
( A

QI
) 值

; 公
开

省
控

河
流

断
面

点
位

信
息

; 研
究

建
立

饮

用
水

水
源

环
境

状
况

信
息

定
期

公
开

制
度

; 推
进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信

息
公

开
, 公

开
建

设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批
复

文
件

等
信

息
, 做

到
环

评
受

理
、 审

批
和

验
收

全
过

程
公

开
; 及

时
主

动
公

开
污

染
源

环
境

监
管

信
息

、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及
查

处
情

况
、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专

项
检

查
情

况
; 公

开
国

家
重

点
监

控
企

业
污

染
源

监
督

性
监

测
和

污
染

减
排

信
息

; 推
进

核
与

辐

射
安

全
信

息
公

开
.

实
时

市
环

保
局

牵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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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生
产

事
故

信
息

公
开

除
依

法
应

当
保

密
的

内
容

外
, 逐

步
提

高
较

大
事

故
调

查
报

告
和

调
查

处
理

信

息
公

开
比

例
; 建

立
预

警
预

防
信

息
发

布
和

事
故

应
急

处
置

救
援

信
息

公
开

机

制
, 扩

大
预

警
预

报
受

众
范

围
; 加

大
对

严
重

忽
视

安
全

生
产

的
企

业
、 性

质
严

重
的

非
法

违
法

行
为

和
可

能
酿

成
重

特
大

事
故

的
安

全
隐

患
曝

光
力

度
.

及
时

市
安

监
局

牵

头

国
有

企
业

财
务

相
关

信
息

公
开

督
促

市
属

国
有

企
业

公
开

主
要

财
务

指
标

、 整
体

运
行

情
况

、 业
绩

考
核

结
果

等
信

息
.

及
时

市
国

资
办

牵

头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信
息

公
开

主
动

公
开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法
律

法
规

和
安

全
评

估
信

息
、 行

政
处

罚
信

息
, 及

时
公

开
食

品
药

品
安

全
公

共
事

件
信

息
; 重

点
做

好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法

制
建

设

信
息

, 以
及

网
上

非
法

售
药

整
治

、 医
疗

器
械

整
治

等
专

项
行

动
信

息
公

开
工

作
, 及

时
公

开
查

处
案

件
信

息
, 提

高
监

管
透

明
度

.

实
时

市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局
牵

头

信
用

信
息

公
开

依
法

公
开

行
政

机
关

在
行

政
管

理
中

掌
握

的
信

用
信

息
, 以

政
务

诚
信

示
范

引

领
全

社
会

诚
信

建
设

.
实

时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八
、 做

好
依

申
请

公
开

工
作

依
申

请
公

开

规
范

依
申

请
公

开
办

理
工

作
程

序
, 完

善
受

理
、 审

查
、 处

理
、 答

复
以

及
保

存

备
查

等
环

节
的

流
程

; 建
立

本
部

门
、 本

单
位

依
申

请
公

开
答

复
的

会
商

机
制

.
２０

１４
年

９
月

底

向
市

政
府

办
公

厅
报

备
因

申
请

信
息

公
开

引
发

的
行

政
复

议
、 行

政
诉

讼
案

件
.

及
时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九
、 加

强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制

度
建

设
和

基
础

建
设

建
立

经
常

性
教

育
培

训
机

制
制

定
培

训
方

案
, 从

２０
１４

年
起

用
２

年
左

右
时

间
对

所
有

相
关

人
员

轮
训

一
遍

.

指
南

和
目

录
更

新
完

善
机

制

建
立

政
府

信
息

公
开

指
南

和
公

开
目

录
更

新
完

善
机

制
, 及

时
优

化
公

开
指

南
, 细

化
公

开
范

围
和

目
录

, 方
便

公
众

查
询

获
取

.

信
息

公
开

属
性

源
头

认
定

机
制

在
制

作
形

成
或

获
取

政
府

信
息

时
, 依

法
依

规
明

确
公

开
属

性
, 确

定
为

依
申

请
公

开
或

不
予

公
开

的
, 应

当
说

明
理

由
.

考
核

评
议

监
督

机
制

健
全

完
善

工
作

考
核

、 社
会

评
议

、 责
任

追
究

、 举
报

调
查

处
理

等
监

督
保

障
机

制
.

年
内

市
政

府
各

部

门
、
各

有
关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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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淄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

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政

府机关工作效能,经市政府同意,现结合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问题整改要求,提出如下意

见.

一、精简文件,改进文风

(一)大力精简文件

１．严控发文数量. 市政府发文实行总量控制,

除贯彻落实国务院及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及省政

府办公厅文件发文外,每年以市政府及市政府办公

厅名义制发的政策性文件数量原则上分别不超过１３

个和２０个,２０１４年政策性文件发文数量要比２０１３年

压减５０％,并逐年下降. 以市政府、市政府办公厅名

义制发的文件,主办部门须充分吸收协办部门会签

意见,认真修改完善文稿,按程序向分管副市长汇报

同意后报市政府办公厅. 凡涉及重大事项、确需市

政府发文的,须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 对市

政府及办公厅制发的文件、各类简报,原则上通过政

务内网发送,减少纸质文件发放. 市政府领导讲话

除特殊情况外,不再以«内部情况通报»形式印发. 大

力压减文件篇幅,政策性文件文稿一般控制在３０００

字以内.

２．严控发文条件. (１)下列情况不以市政府或

市政府办公厅名义发文:国家法律法规已作出明确

规定或已公开全文播发见报的;现行文件仍适用的;

上级文件明确具体,可直接依照要求组织贯彻落实

的;没有新的实质内容的;调整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

联席会议的;部署以市政府名义主办的各种活动的.

(２)非紧急重要事项不以电报形式发文,已发电报的

不再制发文件. 严格控制以召开会议名义突击发

文. (３)市政府部门不得将区县政府是否印发公文作

为考核项目. (４)因工作需要,部门重申、整合既有政

策的,可以采取编印文件汇编的形式,不再制发文电.

３．严控发文规格. 部门职权范围内事项,由部

门发文或部门联合发文能够解决的,不以市政府或

市政府办公厅名义转发或印发. 贯彻上级部门文件

精神,由对口部门负责落实. 上级机关来函商洽专

业性强、业务单一事项的,由市相关部门发文回复;需

安排落实的,由部门部署;需市政府审定同意的,经市

政府审定后由部门行文回复,文中注明已经市政府

同意.

(二)严格公文报送

１．各区县、各部门报请市政府审批的公文,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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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办公厅加附“文件处理单”,依据市政府领导分工

呈批. 各区县、各部门不得将应报请市政府审批的

公文直接报送市政府领导个人,市政府领导直接交

办的个别事项和确需直接报送的敏感事项、重大突

发事件以及绝密、机密事项除外.

２．各区县、各部门负责同志因工作需要向市政

府领导报送的白头信函或其他形式的汇报材料,主

要用于沟通汇报情况,不具备公文效力,其中涉及市

政府审定事项的,应按规定程序重新报送正式公文.

汇报材料要坚持确有必要、精简高效的原则,由各区

县、各部门负责同志签字或签报给市政府领导,不宜

以机关名义报送;一般不应多头报送,确需多头报送

的应予注明.

３．市政府部门向市政府报送请示,凡涉及其他

部门职权的,如申请立项、投资、财政资金、人事、编制

等,必须主动与相关部门充分协商,协商一致的,经相

关部门会签后联合行文报市政府;确实无法达成一

致的,应附相关部门出具的正式意见. 凡属部门、单

位职责范围内的事项,以及经过部门、单位之间协商

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向市政府报送公文. 对不符合

规定的请示文件,市政府办公厅按程序退办.

４．按照规定或惯例需提报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

议定的事项,如重大投资事项、重要财政事项、废止文

件、建立友城、表彰奖励、设立议事协调机构或联席会

议等,由主办部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直接向市政

府办公厅提报议题. 属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严

格按照«淄博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办理.

５．市属企业、高等院校应当通过其主管部门向

市政府报送公文. 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或联席会

议、行业协会和部门内设机构等不得直接向市政府

报送公文,工作中需向市政府请示报告的事项,应由

其主管部门报送公文. 各镇(办)、基层单位不得越级

直接向市政府报送公文.

(三)严格文件落实

１．上级批办性公文,市及区县政府要切实履行

抓落实的主体责任,明确责任领导和主办部门,属多

部门办理的也要明确一个责任领导、一个主办部门,

确定办结时限,其他协办部门支持、配合,不得层层照

抄照转,不得以文件落实文件;上级阅知性公文,不需

办理的,市政府办公厅将纸质文件送分管领导,其他

领导通过政务内网发送.

２．对市政府领导在公文上的批示意见,各区县、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研究协调、

抓好督促落实;涉及其他部门、单位职责的,主办部门

要主动搞好协调,确保市政府领导批示落到实处.

３．市政府办公厅建立市政府领导批示公文统计

台账. 办理完成的及时注结,对超过办结时限的,由

承办部门向市政府办公厅书面说明原因,市政府办

公厅定期进行通报.

二、精简会议,改进会风

(一)严格会议审批

１．对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的会议,主办单位须填

写会议审批单,提前一周报市政府办公厅审批,同时

报送会议安排方案及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具体措施

等内容.

２．以部门名义召开的安排部署单项工作和有关

综合工作会议,不再以市政府办公厅名义下发通知,

需要各区县政府负责同志参加的要报市政府办公厅

批准.

３．凡未按规定程序审批的会议,市政府办公厅

不受理会议通知,市财政部门不核拨专项会议经费.

(二)大力压减会议

１．市政府每年年初集中召开一次全市综合性会

议,市长作主题讲话,各分管副市长部署年度工作.

２．除市政府全体会议外,其他会议原则上以视

频会议的形式召开. 上级召开的视频会议,市、区县

原则上要当场贯彻部署,不再召开专门会议贯彻.

３．会议合并召开. 部门工作会议内容相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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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靠近、与会人员重叠的会议原则上要合并召开.

每个月计划召开的涉及区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

会议,尽量集中到一周内召开,原则上需要部署任务

的所有副市长要搭伴开会.

４．凡中央、省及市委、市政府发文对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的,不再专门召开会议部署. 严格控制各种

纪念会、表彰会、论坛、研讨会和座谈会.

(三)切实改进会风

１．能不开的会议坚决不开,能以视频会议形式

召开的不集中开会,能合并的坚决合并. 提倡召开

小范围、小规模研究解决问题的专题会.

２．控制会议时间,开短会、讲短话. 一般性会

议、工作例会主要部署工作,每次会议原则上只安排

一个主题讲话,讲话时间要控制在４５分钟以内;提倡

即席讲话. 召开大会应尽量少安排交流发言,确需

安排的,原则上不超过３个,每个发言不超过１０分

钟.

３．按照“谁分管、谁出席”的原则,专业性会议由

分管市领导出席,其他市领导不出席、不替会. 配合

市领导工作的秘书长要严格把关,从严控制会议规

模、会议时间.

三、加强督查考核,狠抓工作落实

(一)加大政务督查力度

１．突出重大事项的督查落实. 对于中央、省、市

重大决策部署、重要工作安排,市政府常务会等重要

会议确定事项,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领导

批示办理事项等,及时分解立项,督促责任单位进行

落实. 对«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主要经济社会发展

目标任务、市政府部门单位年度重点工作(项目),每

季度进行调度和通报. 对领导同志批示事项,当天

提出拟办意见并进行转办,督促承办单位７个工作

日内办理完毕,不能办结的要说明原因.

２．积极改进督查方式. 加大现场督查力度,对

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改革举措、重点建设项目、重

要民生工程等,每月有针对性地组织现场督查,督促、

协调工作落实,接通“地气”,督出实效. 对于专业性

强、情况复杂的重点事项,会同职能部门和相关专家

实行联合督查,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把督查与

调研工作相结合,对督查过程中发现的带有全局性、

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组织开展专题调研,提出决策

建议,增强督查工作的实效性.

３．健全完善督查工作机制. 对督查事项实行项

目化、台账式管理,明确承办单位、具体内容、督查方

式和办结时限,进一步规范立项、转办、督查、反馈、通

报等工作程序,对按时办结的及时销号;对达不到办

理要求的,下发«整改督查通知书»,限时重新办理.

改进通报制度,对督查事项实行定期通报,对现场督

查实行专项通报,对督查整改中存在问题的,改变使

用“有的单位”、“部分单位”等模糊性表述,直接通报

具体责任单位和项目. 年内被督查通报批评３次以

上的单位,督查工作年度考核不得分,并视情追究单

位和相关人员责任.

(二)扎实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１．明确办理时限. 对市“两会”期间交由政府系

统承办的建议提案,及时进行编号、分类、整理,确定

牵头单位和责任单位,报市长或分管市长审签同意

后,于“两会”结束后１个月内召开全市建议提案交办

会,交各承办单位办理. 各承办单位须在收到办理

任务３个月内完成办理答复工作. 对代表、委员不

满意的,承办单位须作出充分解释,并在１个月内再

次答复代表或委员.

２、强化过程管理. 对联名建议提案的答复,涉

及的承办单位须征求所有署名代表、委员的意见,一

名代表或委员不满意的,按“不满意”件处理. 答复件

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以正式文件报市政府督查

室审核,由市政府督查室呈送各位分管市长审签同

意后,由承办单位一一答复代表委员. 改进意见反

馈方式,代表、委员填写征询意见反馈表后,由寄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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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单位变为直接寄送市政府督查室(同时寄送市人

大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和市政协提案委),由市政府

督查室将意见进行汇总整理,分别向各承办单位反

馈. 代表、委员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一律退回重办.

３．注重办理质量. 实行市政府党组成员领办建

议提案制度,每位党组成员至少领办两件. 对于承

办单位工作不主动、代表委员满意度低的,市政府督

查室实行跟踪督办,或采取与市人大、市政协相关委

员会联合督办、邀请代表委员同办等方式,确保办理

效果. 加强建议提案办理面复工作,所有承办单位

力争全部召开面复会,承办１０件以上建议提案的单

位必须召开面复会,全市承办单位召开面复会比例

达到５０％以上;全部建议提案面复率和年办结率达

到１００％,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达到９９％以上.

(三)进一步加强工作考核

１．强化平时考核. 按照全市２０１４年度科学发

展综合考核体系,在履行年度目标责任制,落实市委、

市政府重大工作部署情况考核中,增设平时考核项.

市政府督查室将据此对区县政府、高新区、文昌湖旅

游度假区管委会和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年度

任务目标,每季度进行调度和通报. 同时建立监控

台账,协调区县和市直部门及时上报工作完成情况,

使年终考核结果更加科学.

２．抓好专项考核.２０１４年度科学发展综合考核

中,区县、高新区、文昌湖旅游度假区和市直部门办理

人大代表建议与政协委员提案办理、领导批示件和

市民投诉三项工作的考核权重均比２０１３年度增加１

倍以上. 市政府督查室将根据责任单位工作完成情

况进行考核. 其中,对于建议提案办理满意率、领导

批示件按时办结率、市民投诉按时办结率分别低于

９０％的单位,相应实行“顶格扣分”.

四、突出问题导向,改进调查研究工作

(一)市政府领导成员下基层调查研究,要有明

确的目的和任务,带着具体问题,解决具体问题,不搞

漫无目的的一般性察看活动.

对市政府领导成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提出的解决方案,市政府办公厅要及时做好汇总分

析和跟踪督办.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

主要通过汇集各区县、各部门以及基层群众和市场

主体意见集中的问题,确定调研课题,开展调查研究.

同时,通过安排政府决策咨询机构调研、委托第

三方机构调研以及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暗访等多种渠

道,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三)由市政府研究室负责汇总各区县、各部门

及有关渠道提出的、需要市政府调查解决的事项,并

组织有关部门先行进行初步调查,形成«专项调研问

题汇总清单»,报市长办公会议研究.

(四)市长办公会议定期听取«专项调研问题汇

总清单»汇报,确定当期专项调研课题,并由相关市政

府领导成员据此组织有针对性的调研,现场办公,现

场解决问题.

(五)市政府研究室要建立健全与各区县、各部

门和相关方面加强联系的制度机制,建立专项调研

问题调查汇总制度,为提高政府系统调查研究的实

效性提供保障.

五、健全群众意见征集办理工作机制,提高服务

群众效能

(一)规范整合群众意见征集渠道

以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为基础,进一步整合、规

范群众意见征集渠道和方式,加快建立全市统一的

群众意见诉求收集、汇总平台,逐步将市政府市民投

诉中心、市信访局、市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及设有

１２３××短号码的部门、单位各种群众诉求收集渠

道纳入集中、统一的工作体系. 进一步拓宽市民

建议征集渠道,采取网上征集、定向征集、面对面

征集、建立互动栏目等多种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

界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倾听民意、汇集民

—７２—



智,充分调动广大市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负责,定期将群众通过

省长信箱、１２３４５市长专线电话、语音留言、市长

公开信箱电子邮件、人民来信、市民建议征集、

“市长市民面对面”栏目、１２３××受诉电话等各

种渠道反映的问题和诉求进行记录、归纳、分类,

建立工作台账,及时进行转办、统计、分析. 市政

府常务会议每月集中研究１次群众意见建议方

面的议题.

(二)建立群众诉求事项分理、办理机制

建立健全反应迅速、办理及时、督查有力、反

馈有效的群众意见办理工作机制.

１．群众诉求事项分理

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对收到的市民投诉事

项按照行政区域、部门职责、轻重缓急程度等进

行分理.

(１)对群众咨询性来电(电子邮件、来信),由

１２３４５市长专线电话工作人员查询政策数据库

后当场予以答复,对政策把握不准或群众不满意

的,由工作人员联系有关部门、单位准确掌握相

关政策规定后向来话人反馈. 群众提出的建议

事项,由市民建议征集办公室按照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２)群众反映的事由明确、责任单位清晰的

投诉事项,形成«市民投诉事项转办件»转交有关

区县、部门、单位按照规定进行处理;对停水、停

电、停气及其他突发事件,按照急事急办的原则

采取电话转办形式迅速转交有关部门、单位进行

处理.

(３)重大投诉事项形成«呈批件»报市领导,

按照领导批示进行处理.

(４)市信访局、市行政效能监察投诉中心及

设有“１２３××”短号码投诉电话的部门、单位,对

收到的群众诉求事项进行受理、办理、督办、反馈

等工作. 每个月向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报送办

理情况以及需要市政府常务会研究的群众意见

建议事项.

２．群众诉求事项办理

(１)建立市政府党组成员带头办理群众意见

制度. 继续办好“市长市民面对面”栏目,加快开

通“区县长市民面对面”栏目,上下配套联动,彻

底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２)健全完善群众诉求事项办理首问负责制

和相关办理程序. 对群众诉求合理合法,且具备

办理条件的投诉事项,要迅速调查处理,在７个

工作日内办结,及时将办理结果报市政府市民投

诉中心并向投诉人进行反馈. 承办单位报送的

办理结果要明确、具体,并注明投诉人对处理结

果是否满意,不得以“正在办理中、正在调查中”

等表述代替最终结论. 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收

到承办单位办理结果报告后,及时回访投诉人,

若投诉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责成承办单位重新

办理.

对群众诉求合理合法,但问题较为复杂,调

查处理需要时间较长的,要及时书面向市政府市

民投诉中心写出延期办理说明,办理完毕后及时

报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并向投诉人进行反馈,征

求投诉人的意见.

对群众诉求超出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或系

历史遗留问题,暂不具备办理条件的,承办单位

要耐心细致地向群众做好解释说明,讲明政策依

据,争取群众理解和支持,确保不出现重复投诉.

对涉及多个部门和单位的投诉事项,由市政

府市民投诉中心牵头,通过现场办公、召开协调

会等方式进行调查处理,相关区县政府、市政府

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尽其责. 对因推诿扯

皮,影响问题解决,造成不良后果的,追究相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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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三)建立督办、反馈、公示制度

１．群众诉求事项的督办

(１)市政府群众诉求事项的日常督办落实工

作,由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采取电话督办、转办

件督办等形式进行督办.

(２)对重复投诉及涉及多个部门、单位的事

项,由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采取现场督办、召开

协调会督办、联合新闻媒体进行追踪报道等方式

进行督办.

(３)市政府领导批示的事项由市政府督查室

进行督办,一并建立台账和销号制度.

２．群众诉求事项的反馈、公示

群众事项除当场答复的外,都要将办理情况

向投诉人进行反馈,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

音. 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及市政府各部门按照

“谁受理,谁反馈”的原则将办理结果向投诉人进

行回访反馈. 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府市民投诉中

心负责对各部门、单位反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在有关新闻媒体采取开设专栏、跟踪报道等形

式,将群众反映热点和典型问题的办理结果向社

会公开.

六、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一)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

１．规范政府新闻发布. 市政府原则上每季

度召开１次新闻发布会;市政府部门利用新闻发

布会、组织媒体采访、答记者问、网络问政等形

式,每年对外公布１次履行职责情况;与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关系密切以及社会关注事项较多

的职能部门每季度至少召开１次新闻发布会,并

根据需要随时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 市政府部

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须报经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审

批.

２．加强政府网站建设. 高标准规划建设网

站栏目,加强直播类栏目建设,加快手机版和无

障碍版政府网站建设步伐,积极开展网络问政,

尽快实现政府重大活动和新闻发布会等内容在

线直播. 属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按法定

时限在政府门户网站及部门、单位网站发布.

３．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 积极利用微博、微

信等新媒体发布权威政府信息,与公众互动交

流,不断提升通过新媒体了解民情、服务民生、疏

导民意、汇集民智的能力和水平.

(二)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

１．完善主动发布机制. 按照“公开为原则,

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厘清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范围. 按照“谁发布谁审查、谁审查谁负责”的原

则,规范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发布流程和制度,确

保发布的信息符合保密规定等要求.

２．完善依申请公开工作机制. 进一步畅通

包括网上申请在内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渠道,规

范信息公开申请办理流程. 受理机关应当自收

到申请之日起１５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确需延

期答复的,应当及时告知申请人,延长答复的期

限最长不得超过１５个工作日. 市政府部门、单

位应做好市政府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交办事项.

３．建立政策解读咨询机制. 重要政策法规

和政府规范性文件,以及涉及公众、企业利益和

专业性较强的公文须配发解读. 各部门、单位应

结合实际组建政策解读专家队伍,针对文件政策

核心内容,形成文字解读,及时在市政府及本单

位网站公开.

４．建立舆情收集和回应机制. 舆情收集和

回应工作,按照属地和部门职责划分,实行分级

联动.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应加大网络舆

情监测力度,定期发送监测报告,及时转相关区

县和部门关注、回应和处置,重要舆情及时上报.

各区县、各部门应建立网上舆情监测、收集、研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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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回应机制,密切关注涉及本地区本部门的网上

舆情,加强分析研判,快速作出回应.

(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保障措施

１．明确工作职责. 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市政

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

通知»(淄政办发〔２０１４〕２９号)要求,明确责任,

细化措施,抓好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

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新闻宣传主管部门负责对新闻发布工作的指

导,做好媒体组织等工作;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

部门负责牵头做好舆情监测和处置工作;电子政

务部门负责做好技术服务、网站内容建设等具体

工作.

２．加强队伍建设. 已经设置信息公开专门

工作机构的,要加强力量配置,尚未设置专门机

构的,要明确专人负责,有条件的应尽快成立专

门机构. 要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人员、新闻发言

人、政府网站工作人员、政务微博微信管理人员

参加重要会议、掌握相关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３．加强督查考核. 各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主管部门要研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综合评

价指标体系,引入公众参与评价机制,加强工作

考核,加大问责力度,不断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推向深入.

七、严格公务接待程序,规范公务接待工作

(一)公务接待原则.公务接待应严格执行

«淄博市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淄办

发〔２０１４〕１５号)及市财政局«淄博市市直机关差

旅费管理办法»(淄财行〔２０１４〕６号)等规定,坚

持务实节俭、严格规范、简化礼仪、高效透明、尊

重接待对象风俗习惯的原则,采取分级负责、对

口接待. 严格实行公函制度,公函中应明确公务

活动的内容、时间、行程、人员等,对无公函的公

务活动和来访人员一律不予接待. 根据接待对

象的身份和公务活动的内容等,由相应接待单位

组织实施. 由市政府办公厅牵头组织的公务接

待活动,一般由市委接待处协调安排在定点接待

场所.

(二)公务接待申报程序.各区县、各部门邀

请市政府领导同志出席公务接待活动,要书面提

出请示,内容应明确接待对象的姓名、单位、职务

和公务活动内容,一般应至少提前１个工作日申

报,由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审签或加盖公章后报市

政府办公厅协调安排.

(三)公务接待标准.公务接待活动用餐应

当按照规定标准安排相适应的自助餐、工作餐或

者份饭,要注意节俭,以家常菜为主,不得提供鱼

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动物制作的菜肴,

不得提供香烟和高档酒水,不得使用私人会所、

高消费餐饮场所. 严格控制陪餐人数,接待对象

在１０人以内的,陪餐人数不得超过３人;超过

１０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接待住宿应严格执行差旅、会议的有关规

定,接待单位负责协助接待对象安排符合标准的

定点接待场所. 住宿用房以标准间为主,接待省

部级干部可以安排普通套间,不得超标准安排住

房,不得额外配发洗漱用品. 住宿费应由接待对

象支付.

接待单位应当建立公务接待清单制度. 接

待工作结束后,应如实填写接待清单,作为财务

报销凭证.

(四)规范组织公务接待活动.公务接待活

动不得违规使用警车,不得在车站、高速路口和

辖区边界组织迎送活动,不得组织群众迎送,不

得铺设迎宾地毯. 出行应安排集中乘车,合理使

用车型,严格控制随行车辆. 接待场所不得刻意

摆放花草,不得打电子屏幕、设置标语横幅等.

严格控制陪同人员,不得层层多人陪同.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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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淄政办发〔２０１４〕３１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淄博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市教育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的«淄博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已经市政

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８日

淄博市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精神及«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

见»(国发 〔２０１０〕４１ 号)、 «山东省学前教育规

定»,巩固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成果,促

进我市学前教育科学发展,特制定«淄博市第二

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以

下简称«二期行动计划»).

一、发展现状

国务院启动实施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

计划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把大力发展学

前教育作为推动教育科学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

任务,纳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将第一期学

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年度任务列入市委、市政府

为妇女儿童所办实事,新建、改扩建幼儿园任务

完成率纳入对区县党委、政府考核,全市财政性

学前教育投入逐年增加,学前教育工作向着规

范、优质、普惠性发展.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全市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３４０处,完成率１８６％;７５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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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幼儿园通过省级认定,完成率全省领先;公

办和公办性质幼儿园５１７处,比２０１１年提高２６

个百分点;学前三年毛入园率９８％,学前一年毛

入园率１００％. 第一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全面完成,学前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但从整体上看,学前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

的短板,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需要加大力度化

解. 一是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短缺,普惠性学前教

育发展缺乏投入支持,学前教育成本分担和运行

保障机制建设不完善,经费投入不足依然是制约

学前教育发展的瓶颈. 二是城乡学前教育资源

不均衡,幼儿园标准化需加快建设,居民小区配

套建设幼儿园政策尚未完全落实,农村学前教育

发展滞后. 三是幼儿教师队伍仍然存在数量不

足、整体水平有待提高,教师资格证书持有率低、

幼儿园劳动者社会保障待遇需进一步落实等问

题. 四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前教育发展差距

较大,保教质量和水平参差不齐,“小学化”倾向

仍然不同程度存在.

二、指导思想、发展原则和目标任务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

导,以加快构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为发展目

标,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扩增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加强学前教育队伍建

设,推进学前教育公平质优科学发展.

(二)发展原则

政府主导—推进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切实将学前教育发展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重要任务.

公益普惠—提高城乡公办幼儿园、公办性质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以下统称普惠性幼儿园)

的覆盖率,为适龄幼儿提供方便就近、公益普惠

的学前教育服务.

促进公平—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缩小城

乡、区域、园际间保教条件和水平的差距,重点促

进农村、贫困地区、困难群体地域学前教育发展.

科学发展—坚持以幼儿发展为本,使学前教

育管理、办园体制机制、教师队伍建设、保育教育

质量与事业发展相协调,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现代

化.

(三)目标任务

到２０１５年,在全省率先全面普及学前三年

教育,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９９％ 以上. 到 ２０１６

年,全面建立起覆盖城乡、布局合理、资源充足、

公益普惠、优质高效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全面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 初步构建

定点划片、方便就近入园的普惠性幼儿园布局导

向. 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和入园幼儿达到总数的

８０％以上. 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残疾

儿童、流动人口子女、留守儿童等适龄幼儿入园.

逐步加大学前教育经费投入. 基本建立学

前教育成本分担和运行保障机制,努力做到保工

资、保安全、保运转、保发展. 各级财政性学前教

育经费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更加合理.

全面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新建幼儿园

３７处,改扩建普惠性幼儿园１６４处,全市７５％以

上的幼儿园达到省定办园标准. 全市二类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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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幼儿园达到１００％,市级示范及以上幼儿园达

到５０％;８０％以上的镇中心幼儿园达到省级示

范幼儿园标准. 消除幼儿园“小学化”倾向.

全面提高学前教育队伍素质. 镇中心幼儿

园公办教师比例达到５０％以上,公办园长达到

１００％,幼儿教师专科及以上学历比例达到７０％

以上,幼儿园从业人员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

培训率达到１００％.

三、主要措施

(一)强化政府主导,加快构建学前教育公共

服务体系

１．强化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责任. 市

政府统筹管理学前教育事业,负责制定学前教育

发展规划,指导监督学前教育工作. 区县政府对

本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负主要责任,负责学前教

育规划布局、公办幼儿园建设、教师配备与工资

保障、经费筹措、学前教育管理等. 镇政府、街道

办事处承担区域内学前教育发展和管理相关责

任. 区县、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按省定标准加强

镇(街道)中心幼儿园建设,保障其正常运转及发

展.

２．做好学前教育发展布局规划. 制定实施

«淄博市第二期幼儿园布局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市、区县政府研究制定扩增公办幼儿园资

源、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学

前教育和购买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等贴近民生的

公益性、普惠性政策措施. 根据«山东省城镇化

发展纲要»、«山东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

计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对学前教育机构的设

置、管理、运转能力、保教质量等情况全面摸底,

结合人口密度及人口流动、单独二孩政策等变化

趋势、学前教育机构服务范围等因素合理规划学

前教育布局. 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

办并举的原则,将学前教育机构建设纳入城乡公

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规划和本地区教育专项规

划,采取多种形式,科学配置充足的学前教育资

源,满足适龄儿童就近接受教育的需求. 城镇专

项规划中涉及学前教育布局的,应当征求本级教

育行政部门意见. 中小学布局调整富余校舍和

闲置公共资源优先用于举办学前教育. 要按照

“广覆盖、保基本”的原则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全

面布局规划.

３．加大学前教育经费保障力度. 按照“预算

有单列,增量有倾斜,拨款有标准,资助有制度”

要求,拓宽学前教育经费来源渠道,逐步加大学

前教育经费投入保障力度. 研究制定公办幼儿

园生均经费标准及财政拨款标准、普惠性幼儿园

补贴办法. 逐步增加学前教育专项经费,主要用

于农村幼儿园建设、内部设施配备、师资培训、扶

持普惠性幼儿园等. 继续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

儿童、残疾儿童、孤儿等的资助力度. 新建、改扩

建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按照普通中小学建设有关

规定减免相关费用.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违反

法律、法规规定向学前教育机构收取任何费用.

４．推进幼儿园标准化建设. 按照«山东省幼

儿园基本办园条件标准(试行)»,实施幼儿园标

准化建设工程. 实行项目化管理,建立幼儿园标

准化建设目标管理体系. 实施幼儿园保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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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设备配备工程,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

配足配齐幼儿园玩教具、图书等保教设施设备,

满足保教活动的需求.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

占和破坏幼儿园园舍和设施,不得在幼儿园周围

设置有危险、有污染或者影响采光的建筑和设

施,不得干扰幼儿园正常的工作秩序.

(二)合理统筹配置,扩增普惠性学前教育资

源

１．加快公办幼儿园建设. 各区县要加大公

办幼儿园建设力度,落实公办幼儿园规划、建设、

扩增和管理的各项措施,扩大公办学前教育资

源. 到２０１６年,全市新建幼儿园３７处,改扩建

普惠性幼儿园１６４处. 进一步落实市政府办公

厅«关于加强居民小区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

的意见»(淄政办发〔２０１１〕１３７号),区县政府组

织对居民小区配套幼儿园情况进行全面检查,确

保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新建的居民小区配套幼

儿园作为公办学前教育资源管理使用. 对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的居民小区配套幼儿园,按照幼

儿园布局规划进行整改,采取公办民助、民办公

助、租金减免、经费奖补等政策措施引导,确保小

区居民幼儿拥有就近方便入园的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 因城乡规划建设等原因需要征收或收

回学前教育机构土地、房屋的,各级政府应当按

照学前教育规划布局予以重建,或者依法予以补

偿,补偿费用于学前教育机构建设. 需要异地重

建学前教育机构的,应当先建设后征收或收回原

学前教育机构土地、房屋;需要原地重建学前教

育机构的,应当做好学龄前儿童的安置工作. 支

持和鼓励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部队、企业、

村居举办公办幼儿园. 各级政府应当发展特殊

儿童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学校应当附设特殊学前

教育机构. 有条件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安排具

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学龄前残疾儿童随园就

读. 未经省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不得擅自将

公办学前教育机构转制.

２．扶持幼儿园公益普惠发展. 各级政府对

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部队、企业、村居、公

办幼儿园等举办的具有资产公有、公共财政投入

的公办性质幼儿园,要理顺体制机制,具备条件

的举办为公办幼儿园,暂时不能举办为公办幼儿

园的,要明确责任主体,通过减免租金、加大投入

等措施办成普惠性幼儿园. 开展普惠性幼儿园

认定工作,研究制定普惠性幼儿园补贴办法,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派驻公办教师、以奖代补等方

式对普惠性幼儿园予以扶持,鼓励社会力量以多

种形式举办公益普惠幼儿园. 研究制定民办幼

儿园管理办法,明确民办幼儿园管理各方面职

责. 加强民办幼儿园在园舍建设维护、设施设备

配备、日常管理监管等方面措施,规范民办幼儿

园的办园行为. 民办幼儿园在审批注册、评估指

导、教师培训、教育科研、职称评审、表彰奖励等

方面与公办幼儿园具有同等地位.

３．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各级政府

要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优先新建和改扩建农

村学前教育机构,并在财政投入、教师配备、表彰

奖励等方面向农村学前教育倾斜. 区县政府要

将幼儿园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根据省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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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

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意见» (鲁办发 〔２０１３〕１７

号),推进农村社区幼儿园建设,每一个社区要根

据所辖人口建设符合省定办园标准的幼儿园.

镇(街道)中心幼儿园要按照省定要求落实公办

幼儿园措施,逐步落实独立法人事业单位并核定

编制. 完善以镇(街道)中心幼儿园为统领的镇

域一体化管理模式,实行教师调配、师资培训、保

育教育等方面的统一管理,加大对镇内村级幼儿

园的带动、指导和扶持力度,提高村级幼儿园质

量. 按计划完成省市级贫困村幼儿园的新建、改

扩建工作,实现所有贫困村“有学前教育”的目

标. 广泛开展省市十佳、示范幼儿园与农村幼儿

园结对帮扶活动,扶持农村薄弱园发展,推动提

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三)加强管理培训,不断提高学前教育队伍

素质

１．严格落实学前教育从业人员资格准入.

完善«淄博市学前教育从业人员准入规定»,严格

落实幼儿园园长、教师、医务人员从业资格准入

规定. 各区县要制定规划,采取招考、培训、转

岗、解聘等措施对不具备条件的从业人员进行分

流. 全市学前教育机构从业人员需经岗前培训

并体检合格,新增从业人员必须具备相应资格或

条件.

２．加强学前教育队伍配备管理. 各级要加

强学前教育管理机构建设,配齐配强学前教育管

理人员和专兼职学前教研员. 按照«山东省公办

幼儿园编制标准»,对公办幼儿园编制进行核定.

对照教育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逐

步配足配齐各级各类幼儿园教职工. 村(社区)

举办的幼儿园逐步配备公办园长. 开展公办幼

儿教师到民办幼儿园派驻交流,到农村幼儿园支

教,派驻交流和农村支教经历作为评优晋级的重

要依据. 鼓励优质公办幼儿园通过合作办园或

办分园扩增普惠性幼儿园资源的模式逐步核增

公办教师比例.

３．加强学前教育队伍培训. 大力开展学前

教育师德建设,建立教职工师德考核制度,构建

完整的师德建设工作体系. 启动实施«淄博市第

二期幼儿教师培训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逐步

完善学前教育师资培训体系,建立满足不同层次

和需求的培训课程体系,培训经费纳入市、区县

财政预算. 继续开展“名园长”、“名教师”培养计

划,加大对农村幼儿园园长、教师及小学转岗教

师培训力度,加强对医务和财务人员、保育员、炊

事员等人员培训,全面提升学前教育队伍素质.

实施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鼓励、支持教师

通过多种形式取得高一层次学历.

４．建立幼儿园教师待遇保障机制. 公办幼

儿教师执行统一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享受规定

的工资倾斜政策. 幼儿教师按国家有关规定参

加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依法保障幼儿教师

及其他劳动者工资和社会保险. 对长期在农村

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幼儿教师,实行工资

倾斜政策.

５．继续扶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好学

前教育专业. 支持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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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基地建设,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定期到全市范

围内的市级示范及以上幼儿园进行实践活动,增

强毕业生实践能力. 全市范围内的市级示范及

以上幼儿园有义务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提供实

践实习条件.

(四)坚持科学发展,推进学前教育现代化

１．加快提升学前教育国际化和信息化水平.

加强学前教育国际化研究与实践,积极探索与国

内外学前教育发达地区的幼儿园交流与合作,推

进学前教育国际化发展进程. 提升学前教育信

息化发展水平,推动信息技术在幼儿园管理、保

教工作、师资培训等方面的广泛应用. 搭建学前

教育服务信息平台,促进信息技术在学前领域的

运用,提升信息化服务能力. 建立幼儿园信息公

示制度,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实现对各类幼儿园

资质、师资状况、收费等基本信息公开,接受监

督.

２．全面提升幼儿园保教质量. 深入贯彻落

实«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加强对幼儿

园保育教育的实践研究和指导,注重内涵发展.

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深入研究以游戏为主要

形式的幼儿园保教内容,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

健全完善幼儿园工作制度和管理办法,落实幼儿

园一日活动规范,防止和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

倾向. 学前教育机构开展教育实验必须经区县

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 由教育、卫生计生、妇

联等部门联合成立早教指导中心,建立县、镇(街

道)、村(社区)早教指导体系,依托幼儿园、社区

医院、妇幼保健站(所)、计生站等组织机构,开展

０－３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工作,提高０－３岁

婴幼儿早期教育指导质量.

３．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动态监管机制. 贯

彻落实«山东省学前教育规定»,建立健全幼儿园

保教质量监测制度,完善办园水平和保教质量评

估体系. 对幼儿园办园资质、教职工配备以及游

戏和教育活动的组织等影响保教质量的关键因

素实行动态监管. 严格落实幼儿园审批注册、年

检和公示制度,严格执行幼儿园准入、无证办园

举报查处制度,巩固清理整顿无证办园成果和长

效机制. 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依法实施收费公

示,做好收费监管工作. 幼儿园应当实行财务公

开. 经费预算和决算应当提交园务委员会或者

教职工大会审议,并接受有关部门监督检查. 规

范完善幼儿园招生管理办法,优先满足３－６岁

幼儿就近入园,有条件的地区(单位)可将入园年

龄适当向下延伸. 按照省定标准严格控制幼儿

园班额.

４．全面落实幼儿园安全、卫生等管理制度.

高度重视幼儿园安全、卫生、餐饮服务等保障工

作,时刻把幼儿安全放在首位,构建“党政同责、

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属地管理”的幼儿园安全卫

生责任体系. 按照«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

办法»、«淄博市学校幼儿园安全管理规定»等相

关文件要求,参照 «中小学校岗位安全工作指

南»,确定和落实幼儿园岗位职责,加大对幼儿园

安全卫生、餐饮服务等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配

足配齐安全保卫、卫生管理和餐饮服务人员及设

施,进一步健全落实各项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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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实施«二期行动计划»,

是巩固一期成果,持续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迫切

需要;是加强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统筹教育科学

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教育公平,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重要前提;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落

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 各级政府要深刻认识实施«二期行动计划»

的重要意义,抓住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机

遇期和关键期,切实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

快学前教育科学发展,保障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

«二期行动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工作,把大力发展

学前教育作为政府重要民生工程,纳入政府工作

重要议事日程,要以区县、镇为单位逐级编制行

动计划,报上级人民政府备案. 建立政府牵头、

有关部门参与的工作机制,进一步落实各级政府

在学前教育发展、规划、投入、监管和保障公平等

方面责任. 落实学前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

究解决编制和实施«二期行动计划»中的重大问

题. 各级政府要加强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结

合本地实际,鼓励创新创优,促进学前教育在全

省率先发展.

(三)明确责任分工.完善有关部门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共同完成«二期行动计划»目标任

务的学前教育工作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二

期行动计划»的编制审核、调度实施、督促检查等

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幼儿园建设纳入全市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编制部门负责

将公办幼儿园纳入事业单位机构进行管理并核

定其教职工编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非

公办幼儿教师及其他劳动者工资待遇及社会保

障政策的落实;规划、国土、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

责幼儿园布局规划、土地核拨及建设等工作,并

简化审批程序;财政部门根据«二期行动计划»目

标任务,筹措落实相关资金,研究制定公办幼儿

园生均经费标准及财政拨款标准;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负责幼儿园食堂运营监管和新建、改扩

建幼儿园食堂审核发证工作.

(四)强化督导考核.市、区县政府督查室和

教育督导室要把学前教育发展纳入政府工作督

查和教育督导责任区督查计划,对«二期行动计

划»编制实施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督导. 各级政府

要建立督导检查和考核奖惩机制,把«二期行动

计划»落实情况纳入对政府教育工作实绩的考核

指标,及时发现、研究和解决«二期行动计划»实

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予

以重点保障. 对工作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的

进行问责. 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学前教育的良

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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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７５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地震应急避难场所管理

办法»(省政府令第２７６号),切实做好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管理,提高全市城乡防灾减灾能力,现

结合«淄博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提出如下

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理工

作的重要意义

规划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是提高城市综合防

灾能力、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重要措施,近年

来,我市不断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应急避难

场所规模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完善,并逐步向镇

办、社区、企业延伸. 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类应急

避难场所５０多处,总面积５００万平方米,可临时

安置１３０万人,安置人数达到城区避难人口的

５０％,为居民灾后避难提供了安全空间. 但是,

全市应急避难场所仍存在建设管理维护资金缺

乏、管理维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力、建设标准不高、

应急避难设施不完善、标识标牌损坏严重等问

题,与灾后应急避难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 各

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强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管

理的重要意义,贯彻落实好«山东省地震应急避

难场所管理办法»和«淄博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

办法»,进一步加强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和维

护管理,提升城市综合防灾能力.

二、积极推进区县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

各区县人民政府要按照相关要求,统筹做好

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工作,并依法将其纳入城

乡建设总体规划,力争２０１５年年底前,全面完成

区县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 各级应急管理、地

震等部门要做好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编制的指导

和监督,规划部门要做好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审

查,确保应急避难场所规划的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保证应急避难场所合理布局和功能完备.

三、切实加强新建应急避难场所的建设管理

各级规划、住建、教育、体育等部门要按照应

急避难场所规划和相关规定,落实新建、改建、扩

建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同步设计建设应急

避难设施的要求,在编制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前,

建设单位应将应急避难场所功能设置方案报市

地震局进行功能性技术认定,并将应急避难场所

功能设置方案纳入公园(绿地)、广场(体育场)设

计方案予以实施,有效避免二次施工;应急管理、

住建、规划、地震等部门要加强配合,认真落实

省、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中确定的责任和义

务,按照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标准和应急避难

场所功能设置方案,切实加强新建应急避难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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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过程的监督和指导,不断提高应急避难场所

建设规范化、标准化水平.

四、进一步明确应急避难场所维护主体责任

各区县人民政府、市直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

确产权单位在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管理维护中主

体责任,对于应急避难设施产权单位与应急避难

场所产权单位或管理单位不一致的,应急避难设

施产权单位要及时书面授权委托应急避难场所

产权单位进行管理;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不愿

承担日常维护管理责任的,各区县人民政府或市

直有关部门要及时指定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

负责管理维护. ２０１４年年底前,市、区县应急管

理部门要将应急避难场所管理维护单位等相关

信息在有关媒体和网站进行公示,并在应急避难

场所出入口标明管理维护单位名称和维护电话,

接受社会监督. 应急避难场所产权单位要认真

履行对应急避难场所设施的维护责任,保证应急

避难场所设施功能完好,运转正常. 地震、应急

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应急避难场所日

常监督检查,及时查处损坏应急避难设施或不履

行应急避难场所管理维护职责的违法行为.

五、强化应急避难场所规划建设保障措施

各级地震、应急管理部门及应急避难场所建

设、维护单位要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维护工作列

入年度工作计划;财政、地震、应急管理等部门要

将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并及时

拨付维护单位;民政、卫生计生、电力、通信、水

利、市政环卫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制定应

急保障计划,建立完善相关数据库,做好应急物

资、医疗、供电、通讯、供水,以及应急厕所和垃圾

处理等应急保障工作,落实应急人员、物资和资

金;各区县人民政府要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维护

资金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为应急避难场所规

划编制、应急避难场所建设、以及应急避难场所

日常维护提供资金保障.

六、积极开展室内应急避难场所试点建设

市、区县应急管理、地震、民政、住建等部门

要会同教育、体育、人防等有关部门积极开展室

内应急避难场所建设试点,２０１５年年底前,中心

城区和各区县都要建成１—２处室内应急避难场

所. 建设室内应急避难场所要优先考虑学校、体

育馆或大型人防工程,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必须高

于本地一般建设工程的抗震设防要求,具备应急

供水、供电、排污、厕所等基本设施,并设置相应

的标识标志. 用于试点的室内应急避难场所建

筑面积一般不小于２０００平方米. 室内应急避难

场所建设试点方案由市应急管理、地震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七、认真做好省、市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

宣传工作

将应急避难场所管理办法的宣传与应急避

险知识和应急避难场所标识等标准的宣传结合

起来,以便人员就近快速避险. 充分发挥网络和

新闻媒体,以及传统宣传方式的作用,将应急避

难场所管理办法的宣传与应急避难场所的公布

和防震减灾知识“六进”活动结合起来,进一步拓

宽宣传层面,提升宣传效果. 大力开展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各级地震、应急管理、教育、民政等部

门要密切配合,指导相关单位搞好应急疏散预案

编制,结合５．１２防灾减灾日等活动积极组织开

展应急疏散演练.

八、继续推进应急避难场所向镇办、社区以

及学校、企业延伸

继续加强镇办、社区以及学校和企业应急避

难场所建设,不断提高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数量

和质量,努力实现镇办应急避难场所和社区、学

校、企业等临时避难场所全覆盖. 进一步加强现

有镇办、社区、学校和企业应急避难场所维护管

理,按照应急避难场所建设标准,配备完善应急

避难设施和标志标识,提升应急避难功能. 强化

应急避难场所日常维护管理,落实管护责任,加

强监督检查,及时维修更换损坏的应急避难设

施,保证应急避难场所功能发挥.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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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７７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为认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

行政复议体制,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的要

求,充分发挥行政复议职能作用,全面提升行政

复议能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结合我市实际,现

就进一步加强全市行政复议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渠道

(一)接收行政复议申请实行重心下移. 行

政复议案件受理工作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各

区县政府要依托行政服务大厅和镇便民服务中

心设立行政复议便民联系点,设便民联络员,便

民联络员负责解答群众咨询和行政复议法律知

识的宣传,有条件的区县可代为接收群众复议申

请. 各区县要及时确定行政复议便民联络员,并

于８月１５日前报市法制办备案,原则上每个镇

不少于２名. 有条件的区县还可以利用政府门

户网站,建立网上接收平台和设立行政复议电子

信箱,为群众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经济的行政复

议申请平台.

(二)积极受理案件和建立协调机制. 积极

受理行政复议案件,降低受案门槛,对无法确定

是否符合受理条件的申请,可以先行受理. 杜绝

敏感案件不收、不好审理的案件不收等现象,在

行政复议机构人员许可的情况下,要做到立、审

分离. 建立复议与信访在受理环节的协调机制,

对信访人员反映的不服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且

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的,要引导信访人员申请

行政复议.

(三)加强行政复议宣传工作. 各级行政机

关要广泛深入地开展行政复议宣传工作,拟制行

政复议宣传标语,组织编写行政复议典型案例,

组织行政复议专题讲座,发放行政复议宣传手

册,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积极宣传

行政复议法律知识. 要注重宣传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注重发挥便民联系点的作用,向群众发放

行政复议宣传资料,公开当地行政复议申请电

话,提高群众对行政复议的知晓率,引导群众通

过行政复议表达诉求.

二、创新行政复议委员会运行机制

(一)加强行政复议委员会制度建设. 制定

行政复议委员会议事规则,明确行政复议委员会

功能定位和机构职责;制定行政复议委员会案件

审理规则,规范行政复议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案件

审理程序;制定行政复议委员会定期遴选制度和

临时补选制度,保证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数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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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 各区县要及时制定完善以上制度,并于８

月底前报市法制办备案.

(二)规范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工作运行. 行

政复议委员会一般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审议重大、

疑难行政复议案件或研究有关重大事项. 案件

的审定程序根据案件影响力和难易程度确定,一

般案件由行政复议委员会办公室经审理定出初

步意见,提交行政复议委员会各委员审核后,确

定案件最终处理意见,以法定行政复议机关名义

作出行政复议决定;重大、疑难案件由行政复议

委员会办公室直接提交行政复议委员会,通过召

开案审会对复议案件进行议决,确定最终处理意

见,以法定行政复议机关的名义作出行政复议决

定.

(三)加强行政复议委员会队伍建设和后勤

保障. 各区县政府要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委员会

社会委员的选拔和任用,聘请专家学者、高校教

授以及资深律师担任委员,保证社会专家数量不

少于委员总数的５０％. 各区县要于８月底前将

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名单报送市法制办备案.

各级政府要在机构设置、经费落实、办公条件改

善方面,为行政复议委员会开展工作提供保障.

三、落实集中行政复议权工作

(一)全面完成集中行政复议权工作. 市政

府«关于开展集中行政复议权工作的通知»(淄政

字〔２０１３〕４７号)印发后,市级已按计划完成集中

行政复议权工作,各区县要参照该文件精神,于

８月１５日前完成辖区内集中行政复议权工作.

(二)落实完善行政复议权利告知制度. 行

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应依法向行政相对人

告知权利救济途径,属于行政复议的事项,应当

依法向行政相对人告知行政复议权利、行政复议

机关和申请期限. 各级行政机关要依照集中复

议权的规定修订行政执法文书,市、区县各机关

应对现行行政决定文书进行一次全面清查,对告

知行政复议权不符合规定的,应当及时纠正. 行

政复议机构在办案中发现行政机关对告知行政

复议救济途径不正确的,应责令改正.

四、推进行政复议审理机制创新

(一)坚持办案公开. 行政复议案件除涉及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律规定不得

公开的情形外,均要公开审理,各级政府法制工

作机构办理行政复议案件要普遍推行听证审理,

实行“阳光复议”,提高案件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

性.

(二)完善案件审理方式. 在不断总结行政

复议委员会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继续改进和

完善案件的办理方式. 规范调查取证,必要时要

到现场核实证据,重大、复杂或者专业性较强的

案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参与调查,确

保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结论. 注重发挥调

解、和解的作用,在查明事实、明确是非、分清责

任的基础上,按照依法、自愿原则开展调解、和

解,不得以调解、和解的方式规避对违法或者不

当行政行为的纠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

(三)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参加行

政复议听证)制度. 做好行政复议工作是各级政

府和部门行政负责人的一项重要职责,各级政府

和部门行政负责人应积极听取汇报、研究案情、

审查把关,对涉及群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难

点问题和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复议案件,要亲自督

办和处理. 在行政复议活动中,行政机关负责人

应当积极参加行政复议听证,及时、全面地向复

议机关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

(四)提高行政复议决定质量. 提高行政复

议法律文书的质量,增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说理

性,注重以法明理、以理服人,充分借鉴司法裁判

文书的形式和内容,详实阐述作出决定的理由和

依据,增强行政复议决定书的权威性. 对影响较

大、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要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正确适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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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行政复议机构建设

(一)加强机构建设,配强人员力量. 按照行

政复议法及实施条例规定的各项行政复议职能,

在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内健全行政复议办案科室,

履行行政复议立案审查、案件审理、宣传指导和

监督管理等各项职责. 市、区县政府法制工作机

构要适当配备行政复议人员,保证每件行政复议

案件由２名以上行政复议人员办理. 行政复议

人员要有司法资格. 市、区县政府法制工作机构

要重视行政复议人员培训和交流.

(二)落实行政复议办案场所和装备. 市、区

县政府要保证行政复议机构的办案条件与工作

任务相适应,行政复议工作机构要设置行政复议

接待室、审理室、档案室,行政复议接待室应设置

明显的指示标志,应公示行政复议申请条件、申

请文书格式、审理程序、申请人在行政复议程序

中享有的权利等事项. 保障办案所需办公条件.

(三)建立适应行政复议工作需要的经费保

障机制. 行政复议经费包括立案审查、现场调查

取证、专家论证、听证审理等案件办理经费、宣传

经费和其他业务经费,各级行政复议机关要将行

政复议经费列入本机关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

障.

六、推进行政复议标准化工作

(一)建立标准化的行政复议工作体系. 全

面贯彻执行法律法规及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将

行政复议人员接访、案件受理、调查、审理、决定、

监督履行、案件回访及行政复议保障工作全部纳

入标准化管理范围,搭建科学合理的行政复议标

准化工作体系,使行政复议办案规程得到全面优

化. 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要切实提高标准化

意识,积极参与行政复议标准化体系的制定和完

善,确保行政复议标准化工作体系结构合理、层

次清楚、配套完善、简便适用.

(二)加强行政复议标准化实施意见的贯彻

落实. 市及区县行政复议机构要成立行政复议

标准化工作组织,负责对行政复议标准化工作的

研究部署、指导监督和组织实施,要将标准化工

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落实«关于全市开展

行政复议标准化工作的实施意见»,积极开展行

政复议标准化工作的宣传、培训和贯彻实施工

作,不断完善行政复议标准化体系.

七、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加强行政复

议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加强

行政复议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抓紧抓好. 行

政复议职能部门行政首长是第一责任人,要研究

制定和落实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工作的具体实

施方案,协调解决各类实际困难和问题,确保行

政复议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将行政复议工作

纳入依法行政考核体系,制定具体的量化指标,

明确考核主体、考核程序及责任主体,确保行政

复议工作取得实效. 市政府法制部门要加强对

行政复议工作推进情况的指导和监督,在年度依

法行政考核中对行政复议工作进行专项检查考

核.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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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 博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淄政办字〔２０１４〕７８号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２０１４年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

名单的通知

各区县人民政府,高新区、文昌湖区管委会,市政

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根据对市服务业重点项目实行动态管理的

工作安 排, 经 市 政 府 研 究, 决 定 对 淄 政 办 字

〔２０１３〕１２３号文件公布的２０１４年市服务业重点

建设项目名单进行调整,新增项目２３个,调出项

目１３个. 现将项目调整名单予以公布.

２０１４年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调整后为

１０９个,总投资７７２亿元,年度计划投资２０８亿

元. 年度服务业发展绩效考核以调整后的名单

为准. 调出的项目不再享受«淄博市人民政府关

于贯彻落实鲁政发〔２０１３〕２５号文件加快服务业

发展的意见»(淄政发〔２０１３〕４４号)规定的相关

优惠政策. 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当前项目建

设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加大协调

推进力度,抓开工、促进度,确保完成年度建设任

务.

附件:２０１４年淄博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

调整情况

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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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４年淄博市服务业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

　　新增项目(２３个)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淄博分

行项目

２　淄博远方汽贸集团有限公司淄博保时捷

中心项目

３　潘庄社区潘庄老年公寓项目

４　淄博市新城区开发建设办公室淄博市金

融中心大厦项目

５　淄博市城市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淄博市资

金清算服务中心项目

６　淄博粤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登喜路大

酒店城市综合体项目

７　张店区圣恩老年公寓淄川圣恩老年公寓

项目

８　山东坤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博山陶琉

大观园国际商贸城分区D区项目

９　山东华旅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凯

富瑞养生养老公寓项目

１０　淄博市博山区中医院淄博市博山区中

医院门诊病房综合楼项目

１１　淄博方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周村方达

电子商务园项目

１２　山东清源集团有限公司正本铁路专用

线二期改扩建项目

１３　淄博金塑源物流有限公司塑胶固体散

装仓储物流中心项目

１４　鼎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淄博鼎立

国际大酒店项目

１５　淄博万豪置业有限公司万豪花园项目

１６　淄博颐康养生院颐康养生苑二期项目

１７　山东依厂物流有限公司山东依厂物流

园一期项目

１８　山东华盛果品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扶

贫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合作建设中国(沂

源)国际果蔬科技博览园暨鲁中优质农

产品专业一条街项目

１９　淄博维鲁商贸有限公司必维国际检验

集团(淄博)轮胎检测中心项目

２０　山东莱茵科技设备有限公司淄博市中

德现代工业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

(中心)一期项目

２１　山东居正伟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商

通电子商务交易服务平台项目

２２　淄博齐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创业火

炬广场城市综合体项目

—４４—



２３　深圳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茂业城

市客厅项目

调出项目(１３个)

　序号　　　　　　项 目 名 称

１　山东贝尔华韵医药有限公司山东贝尔华

韵医药物流园(一期)项目

２　淄博集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鲁中香港

城一期项目

３　淄博大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齐鲁大山物

流园一期工程项目

４　淄博淄川永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财富陶

瓷城五期B地段开发项目

５　博山经济开发区岜山村博山老年养护院

项目

６　淄博金海世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博山区

居家服务信息中心项目

７　原山国家森林公园原山金色年华颐养中

心及如月湖湿地公园科技示范园项目

８　安上社区太阳山旅游度假区莲花山综合

开发项目

９　山东坤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博山

陶琉大观园国际商贸城项目

１０　淄博一汽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一汽集团

山东备品物流基地项目

１１　淄博茂隆运输有限公司茂隆钢材商贸

物流建设项目

１２　山东盛沃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山东

盛沃汽车文化广场项目

１３　深圳中海亲颐现代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淄博文昌湖亲颐养生文化村项目

—５４—




